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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们，澜沧江-湄公河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忆及澜沧江-湄公河国家经济交往取得了迅

速、长足发展，各方已成为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同意进一步促进澜沧江-湄公河国家间合作。

　　二、我们认识到，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

面都面临挑战。同时，当前各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化，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不断推进，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

　　三、我们一致认为，产能合作旨在通过充分利用澜沧江-湄公河国家竞争优势、制造能力和市场

规模，采用直接投资、工程承包、技术合作和装备进出口等多种合作方式促进地区贸易投资合作和

所有合作伙伴的产业发展能力。

　　四、我们同意，产能合作是促进澜湄合作的重要方式，有助于优化地区产能分布，提升各国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高各国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我们强调，产能合作应遵循互利、平等、共赢的原则，遵守各国国内法律以及澜沧江-湄公

河国家均为缔约方的国际条约和协定。

　　六、我们强调，产能合作应通过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

　　七、我们同意，产能合作应以共同促进相关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上述合作应

增加企业员工和采购的本地化程度，加强本地员工培训，促进当地就业，创造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为生产环节中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支持。

　　八、我们认为，各成员国应在制订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发展战略方面加强经验和专业知识交

流，在建设人力资源、促进创新以及先进技术转让方面开展合作，实现竞争优势互补和发展需要对

接，将合作潜力转化为持续的合作成果。

　　九、我们鼓励成员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惯例以双赢为目的推

进产能合作项目。同时，政府层面需要维护稳定和可持续的宏观经济环境，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促进经济要素自由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强政策沟通协调，为开展产能合作

创造有利条件。

　　十、我们同意，依据相关国家法律框架和发展实际，依托交通互联互通和产业集聚区平台，优

先推进电力、电网、汽车、冶金、建材、配套工业、轻工纺织、医疗设备、信息通信、轨道交通、

水路交通、航空运输、装备制造、可再生能源、农业以及农产品和水产加工等领域的产能合作。各

国将共同努力，推动符合各国发展需要的重大项目合作取得进展，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水

平。

　　十一、我们同意，充分利用现有双边和多边金融资源，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用于支持

澜沧江-湄公河国家产能合作，并继续探讨其他可用的金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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